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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登记、注销情况，核实发票是否作废以鉴别真伪。

（3）从发票刮擦奖区覆盖层鉴别。虚假发票覆盖层较薄，

且质地硬滑不宜刮出奖区隐藏文字，虚假发票刮擦奖区覆盖

层背面没有重叠“8”字码。

（4）从发票代码编制规则鉴别。通过咨询税务机关可以核

查出发票代码设定的涵义和单位税号，再与具体印制发票单

位和发票开具单位的地理区域、服务类别相比对，可以鉴别发

票的真伪。

（5）从发票印制内容上鉴别。虚假发票存在内容印制不全

或不规范问题，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或根据税务机关提供的

各类发票彩色票样核对鉴别。

2援 鉴别虚假经济业务。

（1）篡改发票。发票内容涵盖面广，目前被公认的虚假经

济业务开具的发票内容多为“办公用品”、“电脑耗材”、“打印

纸”、“烟、酒、茶”等，如在大型商场购买代金券，大多分成若干

办公用品发票开具。有些发票内容涉及“培训费”、“宣传费”、

“会议费”、“维修费”、“修理费”、“网络维护费”等事项，且发票

金额较大，如酒店餐饮支出往往被列入会议费，公费旅游支出

被篡改为培训费。以上可疑经济业务，可通过延伸审计进行追

踪检查。比如对发票存根、发票明细表、购买的实物或办公用

品、电脑耗材等实际消耗情况进行调查，确定支出事项是否合

规、合法。

（2）套开发票。分开填写发票存根联、记账联、报账联，报

账单位可通过在限定额度内随意填写金额达到多报账的目

的。可通过查看发票字迹、填写是否错位、复写痕迹及调查发

票存根等方式发现疑点。

（3）近似限额发票。比如千元版发票，开具金额达到999

元。此类发票可通过银行查询、实物查证、询问排查等方法确

立疑点。

（4）号码异常发票。发票号码连号或一事开多张发票且断

号。发票号码连号，可能是虚假发票且属伪造经济业务事项；

一项经济业务连开多张发票，断号号码间隔大或者时间长，可

作为疑点经济业务。出现上述情况，可通过直接询问和追查发

票来源确认是否属于虚假经济业务。

（5）异地虚假发票。利用异地发票作弊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如异地报销发票，差旅费中有异地住宿费而无车票等情

况，可通过积极函证和银行账户查询法进行核查。

（6）异常情况发票。大致分成三种情况：一是频繁使用同

一销售单位开具的各类商业发票。因与开票单位的特殊关系，

容易取得发票而频繁使用。二是“小商店大发票”。零售小商店

提供商品的金额较小，而从零售小商店累计开出高额发票就

属异常情况了。三是多张餐饮、差旅发票一次报销。一次报销

的多张餐饮、差旅发票间隔时间长，所属不同地域，票据新旧

不一等情况，都可以确认为疑点。可通过银行账户查询、询问

调查和实地考察取证等方法查实情况。

（7）印章反常发票。一般来说，违规、违法的经济业务不会

像正常的经济业务那样印章清晰。从销售单位的角度来说，违

规提供发票将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所以，总会不情愿或者有

意用印模糊不清，或印章单位本身就是一个杜撰单位。可将此

类大额发票作为审查重点，通过咨询工商、税务部门证实单位

的真实性，采取询问调查或延伸至开票单位核查。

（8）勾稽关系失真发票。一些虚假经济业务为拼凑合计数

值，一般会用发票合计数值除以商品单价，得出的数量直接填

写在发票上。通过核查发票上记录的品名、规格、单价、金额可

以发现畸高或畸低、畸多或畸少的虚假经济业务疑点。

除上述判断法以外，还可以通过支出结构分析法、询问排

查法、群众举报法、延伸调查法和合作核查等方式方法鉴别和

审查假发票。茵

在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写的中级会计职称考试用

书《中级财务管理》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财务成本

管理》中，分别介绍了短期借款利息支付的三种方式：收款法、

贴现法和加息法。其中，贴现法是指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

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部分，在贷款到期时借款企业再偿还全

部本金的一种计息方法。

假设某企业从银行取得借款 200万元，期限为 1年，票面

利率为 10豫，利息为 20万元（200伊10豫）。按照贴现法付息，企

业实际可动用的贷款为 180万元（200原20），该笔贷款的实际

利率约为 11.11%［20衣（200-20）伊100%］。笔者对此种方法持

有异议。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

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

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而贴现法恰好违反了该条款的规

定。本金是贷款人应提供给借款人的借款总额。利息是借款人

对本金经过一定时期的使用后产生的。如果本金没有交付给

借款人，却让借款人支付使用本金的利息，对借款人是不公平

的。所以，法律不允许贷款人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如果贷

款人以地位和实力优势迫使借款人接受这一不公平的条件，

那么这项约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借款人应当按实际借款数

额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上例中的银行

不能提前将贷款利息 20万元从本金中扣除，如果扣除，那么

该企业在贷款期限届满时应按照实际借款额 180万元归还本

金，并支付在此期间的借款利息 18万元（180伊10豫）。因此，两

本教材在介绍有关贴现法的利息支付方式时，虽然在理论上

讲得通，但是在实务中却会因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无

法实施，这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

教材中删去贴现法这种计算利息的方法。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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